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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

研究未建成住宅物業銷售說明

白紙條例草案小組委員會

政府對有關團體代表在

二零零零年五月十六日所提問題的回應

本 文 件 闡 述 政 府 對 消 費 者 委 員 會 、 香 港 地 產 建 設 商

會、香港地產行政學會、香港建築師學會、香港工程師學會

及香港測量師學會代表在二零零零年五月十六日小組委員會

會議上所提問題的初步回應。

樓面面積的計算

2 . 香港建築師學會及香港地產行政學會提議除  “建築面
積 ” 和  “出售面積 ”  外，在草案中加入另一項樓面面積的定
義。政府明白建議內容，但關注到在售樓說明書中加入太多

不同的量度住宅單位樓面面積的方法，會使置業人士感到混

淆。私人發展商通常都是採用  “建築面積 ” 和  “出售面積 ”
來計算未建成住宅物業的樓面面積。如按條例草案所建議，

採用劃一的方法計算  “建築面積 ” ，不但可令計算方法得以
統一，還可增加透明度，有助準置業人士準確地比較未建成

住宅 物 業的 面 積 (和售價 )。 當 局 認為，建 築 事務 監督根 據
《建築物條例》和《建築物 (規劃 )規例》用以釐定地積比率
所核准的總樓面面積的計算基礎，與  “建築面積 ” 的建議定
義是一致的，因此草案內建議的有關定義實屬恰當。我們已

經提交一份由建築事務監督擬備的文件，當中詳細解釋根據

《建築物條例》計算總樓面面積所用的基礎。

3 . 我們在白紙條例草案內建議的  “出售面積 ” 定義，是
採納了根據地政總署同意方案發售的未建成住宅物業的售樓

說明書和買賣協議內採用的定義。此外，建議的  “出售面積 ”
定義亦符合香港測量師學會發表的《量度作業守則》。關於

獲豁免的面積，香港地產行政學會認為有不明確之處，例如

住宅單位內空氣調節機房面積應否計算在單位的  “建築面積 ”
和  “出售面積 ” 內。政府在草擬法例時會考慮這些意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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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內籠面積 ”

4 . 政府得知，對於售樓說明書必須載有關於  “內籠面積 ”
連同可接受的偏差幅度的規定，香港地產建設商會和消費者

委員會均表示有所保留。政府認為這類規定未必最能符合消

費者的利益。政府知道，消費者委員會和香港地產行政學會

均贊成售樓說明書必須列出若干部分的最少尺寸，例如是未

建成樓宇的睡房。我們在草擬法例時會考慮這些建議。

售樓說明書載列的若干資料的法律效力

5 . 消費者委員會認為，一般買家在決定是否購買某個物

業時，會較為關注附表 I 第 I 部所述的資料，例如發展藍
圖、土地用途等，因為這些資料有助他們作出決定。消費者

委員會建議，應加強在售樓說明書提供這些資料的規管，以

便為消費者提供更周全的保障。政府明白地產建設商會對消

費者委員會這項建議有所保留，日後在法例定稿時，會考慮

雙方的論點。

位置圖則

6 . 政府知道香港地產建設商會和香港測量師學會就有關

建議的看法。政府認為，位置圖則應提供充足的規劃圖則資

料，令消費者獲得更佳保障。

7 . 香港地產建設商會對於取得毗鄰地區土地用途資料的

途徑一事表示關注。政府認為，現時已設有多種途徑，讓各

界人士從有關政府部門取得最新資料。在法例定稿時，政府

會設法同時顧及發展商關注的問題和消費者的利益。

8 . 關於香港地產行政學會建議，把蒐集土地用途資料的

截止日期定於印刷售樓說明書的一個月前，我們希望公眾人

士能進一步提供意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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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局圖

9 . 政府得悉香港地產建設商會、香港地產行政學會和香

港建築師學會都認為，假如規定發展商必須就大型住宅發展

項目較後期的計劃提供詳細資料，會降低發展商在後期修訂

發展項目整體規劃的靈活程度。在未決定是否修訂條例草案

在這方面作的規定前，政府歡迎市民就這個重要課題發表意

見。

裝置及粉飾

10. 政府認為，規定由一名認可人士證明替代裝置及粉飾

與售樓說明書所指明的裝置及粉飾是屬於同一標準，是為了

保障消費者的利益。我們同意消費者委員會的看法，就是買

家並不懂得評估發展商所提供的替代裝置及粉飾的質素。政

府知道香港建築師學會關注在實行有關規定時會遇上困難。

在未決定是否對條例草案的建議規定作出修訂前，我們歡迎

市民就這個問題進一步發表意見。

示範單位

11. 關於並非設於地盤的示範單位，政府已獲悉消費者委

員會的建議，即 示範單位應反映 出售單位的實際 環境。此

外，政府亦明白香港地產建設商會和香港地產行政學會都關

注到條例草案建議就示範單位內部尺寸準確性的規定。政府

認為，發展商提供的示範單位必須能夠確實反映實際出售單

位的尺寸和內部間隔。政府歡迎市民就發展商提供示範單位

的各項建議規定發表進一步意見。

政府總部

房屋局

二零零零年六月


